
职工承诺公司无需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读者边小霞 （化名） 在咨询时说， 她幼
年时因意外事故导致双下肢瘫痪， 成年后出
嫁到外村。 2025年3月和10月， 她的父母先后
因病离世。 为保障她的正常生活， 二老临终
前均用自书遗嘱的形式将四间瓦房、 一台拖
拉机等遗产指定由她继承。 在执行遗嘱时，
她的大哥以 “嫁出去的闺女无权继承” 为由
强行阻止。她想知道：父母指定残疾女儿继承
财产的遗嘱有效吗？ 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法律分析
首先， 残疾人的继承权依法不受侵犯 ，

边小霞有权依照父母的遗嘱合法继承 相
关遗产。

《残疾人保障法》 第3条规定： “残疾
人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
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残疾人的
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 》 第 1133条 、 第 1126条 、 第
1130条分别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
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嘱执
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
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继
承权男女平等。”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
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
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以照顾……”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女儿也是法定继
承人， 残疾人的继承权受法律的特殊保护。

本案中， 边小霞的父母摆脱遗产只传男不传
女的世俗偏见， 自主行使遗产处分权， 立遗
嘱指定其继承遗产， 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其次， 在按照遗嘱继承遗产受阻的情况
下， 边小霞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法和途径依
法维护正当权益。 一是向残疾人组织投诉求
助 ， 残疾人组织应当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
益， 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 并将
处理情况予以答复。 二是向当地法律援助机
构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律师会提供免费
的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是提起民事诉讼， 诉
请法院以判决的形式依法确认该遗嘱效力，
切实保护自己的合法继承权。

张兆利 律师

根据公司安排 ， 汪渊 （化
名） 在职期间签订多份承诺书，
同意公司以发放社保补贴的方式
替代为他缴纳社保费用的义务。
后因无法办理退休手续， 他要求
公司补缴社保， 公司则要求他退
还已发社保补贴。 由于双方对社
保补贴是否已经发放、 发放数额
是多少等产生争议， 公司在仲裁
之后提起诉讼。

针对公司提起的返还社保补
贴费用等诉讼请求， 汪渊反诉要
求公司赔偿其养老保险待遇损
失。 公司主张其反诉违反仲裁前
置程序， 不同意在本案中合并审
理。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
承诺书因违法而无效， 判令汪渊
基于该约定所取得的社保补贴予
以返还。

汪渊上诉后 ， 二审法院认
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第19条规定， 用人单位依
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 请求劳动
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
的， 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 公
司尚未为汪渊补缴社保费用， 其
向汪渊主张返还社保补贴的条件
尚不成就， 故判决支持汪渊该项
主张。 其需待补缴社会保险费后
方可再行主张。

公司要求职工承诺
在职期间放弃社保

2008年7月， 汪渊入职公司
从事保安工作。 2021年1月， 他
提出辞职。 此后， 他向人社部门
邮寄信函 ， 要求公司补缴其自
2008年7月至2021年1月的养老保
险费用。

面对人社部门的调查， 公司
提 交 汪 渊 作 出 的 两 份 书 面 承
诺 ： 一是其 2012年 3月 18日 承
诺 ： “自愿放弃养老保险，每月
享受公司养老保险补贴金500元，
今后养老保险问题由本人自己负
责，与公司无关，如有违反，双倍
退还公司养老保险补贴。”二是其
2020年5月1日承诺：“放弃公司为
本人缴纳社保， 承诺公司每月发
放本人社保补贴金计500元整 ，
社保由本人自行缴纳， 今后社保
问题由本人自行负责， 与公司无
关， 如有违反此承诺， 则本人双
倍返还公司已支付的养老补贴
金。 本人明确知道本人月工资总

额由基本工资、 社保补贴金和加
班费组成。”

同时， 公司出具2020年5月1
日与汪渊签订的劳动合同， 相关
条款载明： 若汪渊不要求公司为
其办理社会保险， 应向公司出具
承诺书， 公司另按月向其支付社
保补贴， 由其自行办理社会保险
等事项。

针对公司的主张， 汪渊辩称
承诺书是在公司 “不签承诺书就
不能继续工作” 的要挟下被迫签
署的， 该承诺书是他为保全工作
不得不作出的妥协。 公司这样做
为了减少社保开支， 企图以合法
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

因双方争执不下， 公司认为
汪渊的反悔行为属于违约， 遂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汪渊按照承
诺向其返还社保补贴。 因仲裁机
构不予受理，公司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判令返还补贴
职工不服提起上诉

庭审中， 公司提交汪渊辞职
申请书、 承诺书、 劳动合同、 人
社部门社保责令限期改正指令
书 ， 证明汪渊系因自身原因辞
职， 汪渊的违约行为使公司面临
为其补缴社保的处境。 此外， 工
资清单证明从汪渊2008年7月实
际工作开始至2021年1月辞职共
计向其发放社保补贴69442元。

汪渊质证称， 上述证据证明
公司并没有按照人社部门的要求
对其进行社保补缴和登记， 导致
其目前仍旧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 承诺书和劳动合同中的签名
和文字系其书写， 但其签字的背
景是公司告知如继续在公司工作
必须按照要求签署承诺书， 实际
上承诺书中所谓社保补贴金根本
没有支付。

汪渊为证明其主张及反诉请
求， 庭审中提供人社部门责令整
改通知书， 证明2024年6月至8月
期间， 人社部门4次责令公司履
职， 公司置若罔闻。 其提交的社
保单， 证明自己目前已有7个月
社保， 要求公司赔偿其无法办理
退休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

公司质证称， 上述证据证明
因社保中心下达指令， 其不得不
向汪渊追偿已付社保补助金。 对
其他证据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公司提

交的承诺书和劳动合同书， 可知
汪渊承诺自愿放弃养老保险， 每
月享受公司养老保险补贴金500
元， 其养老保险问题由本人自己
负责， 与公司无关， 如有违反，
双倍退还公司养老保险补贴。 由
于参加社会保险、 依法缴纳社保
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遵守
的法律义务， 并不能依据意思自
治加以排除。 所以， 该承诺因属
于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 当
事人基于该约定所取得的社保补
贴应予以返还。

关于补贴金额， 公司陈述自
2008年7月起每月向汪渊发放社
保补贴500元， 共计69442元。 汪
渊辩称只收到2017年11月至2021
年1月的社保补贴每月300元， 合
计117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 根
据汪渊签署的两份承诺书可知，
自2012年3月18日起 ， 公司每月
通过工资形式向其发放社保补贴
500元， 共计53500元。 汪渊抗辩
只收到11700元 ， 但其未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 若公司的社保补贴
发放金额与承诺书金额不一致，
汪 渊 应 在 第 一 时 间 向 公 司 提
出 异 议 ， 汪渊未有证据证明其
在职的十几年间对社保补贴提出
过异议， 故对汪渊的抗辩意见不
予采纳。

汪渊主张公司自2008年7月
开始按照每月2890元支付养老保
险待遇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 该
请求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按照法
律规定应适用仲裁前置程序， 不
应在本案中进行反诉， 汪渊应另
行主张。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汪渊返
还公司社保补贴金53500元。

汪渊不服该判决， 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

欠缴社保尚未补缴
不得要求返还补贴

汪渊上诉称， 承诺书不能作
为认定其收到社保补贴款的证
据。 按照2012年3月18日承诺书
的表述 ， 他于当天进入公司工
作， 每月享受公司养老保险补贴
金500元。 由此可以看出， 他写
该承诺书之时尚未享受所谓的社
保补贴， 之前也没有享受过社保
补贴 。 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显
示 ， 其2012年1月 、 2月工资为

1936元 ， 2012年3月 、 4月 、 5月
工资为1936元， 其中， 没有社保
补贴。 同理， 其2020年5月1日书
写的承诺书， 也应如此。

公司辩称， 承诺书是证明汪
渊明知有社保补贴含在工资中的
书面依据， 是汪渊在与公司自愿
协商的基础上书写并签署， 即使
该承诺书内容不完全合乎法律规
定， 并不能否认其主要内容的真
实性和汪渊书写的自愿性 。 因
2012年之前的承诺书有的找不
到了， 故一审在汪渊不认可的情
况下 ， 并未支持返还全部社保
补贴。 公司只想息事宁人， 没有
上诉， 但这并不代表公司没有支
付社保补贴。 如果公司真的没有
支付过社保补贴， 为何汪渊愿意
一而再再而三的书写承诺书而
没有任何异议 ， 这在逻辑上说
不通。

公司认为， 退还社保补贴金
与社保补缴是两码事， 分别对应
的是不同的法律规定。 两者之间
并无履行先后问题， 社保补贴支
付的依据是承诺书。 既然承诺书
涉及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那么
退还社保补贴应是合理合法的，
不应该再附加其他任何条件， 法
律对此也并无任何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2025年9月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二）》 第19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
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
定或者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
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由用人单
位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有前款规定情形，
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
后， 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
会保险费补偿的， 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本案中， 公司尚未为汪渊补
缴其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故
其向汪渊主张返还社会保险补贴
的条件尚不成就， 其需待补缴社
会保险费后方可再行主张。 至于
汪渊要求公司赔偿其养老保险待
遇损失问题， 因未经劳动争议仲
裁前置程序， 一审未予处理并无
不当。 近日，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
原判、 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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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前夫在两年前离

婚时， 约定5岁的儿子由
前夫抚养。 此后， 前夫为
管教儿子， 经常对其实施
殴打、 体罚、 责骂， 不仅
造成儿子身体伤害， 甚至
由于精神恐惧、 焦虑而被
确诊为重度抑郁。

请问： 前夫以管教为
名之举是否构成家庭暴
力？ 我能否要求变更抚养
关系？

读者： 黄茗茗 （化名）

黄茗茗读者：
前夫之举构成家庭暴

力， 你有权要求变更抚养
关系。

一方面，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
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
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 、 捆绑 、 残害 、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
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基于其中并没有将家庭成
员基于管教而实施的对应
行为排除在家庭暴力之
外， 也就意味着由于暴力
管教具有违法性和危害
性， 势必会对未成年子女
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 父母同样应当充分尊
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
发展， 不能以爱和教育之
名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

结合本案， 你前夫在
抚养儿子期间， 虽然具有
“恨铁不成钢 ” 的因素 ，
但其经常对儿子实施殴
打、 体罚、 责骂， 甚至已
经造成儿子身体伤害， 精
神恐惧、 焦虑， 被确诊为
重度抑郁， 其行为无疑已
超出父母正常管教子女的
限度， 严重背离了家庭教
育的本意， 应认定为家庭
暴力。

另一方面，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 （一 ）》 第五
十六条规定： “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 父母一方要求
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 （一 ）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
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
力继续抚养子女 ； （二 ）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
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
行为， 或者其与子女共同
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
不利影响； （三） 已满八
周岁的子女， 愿随另一方
生活 ， 该方又有抚养能
力； （四） 有其他正当理
由需要变更。”

正因为你前夫通过家
庭暴力对儿子实施了虐待
行为， 尤其是已经对儿子
身体和心理带来双重伤
害， 必然影响儿子人格的
正常发展， 所以， 应当作
为确定抚养关系的不利因
素予以否定性评价， 即符
合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
形， 你自然有权要求变更
抚养关系。

颜梅生 法官

施用暴力管教孩子
同样构成家庭暴力公司补缴社保费后方能追讨补贴款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残疾女儿继承父母遗产受阻怎么办？


